





合市监发〔2020〕143号

合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合水县“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
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场监管所、食品稽查局、城区所：
现将《合水县“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合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8月4日

合水县“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
实施方案

为深入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推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不断提高全县餐饮业质量安全水平，按照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甘肃省“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甘市监发（2020）420号）和庆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快推进餐饮业“互联网+明厨亮灶”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互联网+明厨亮灶”社会共治智慧管理平台，将餐饮服务提供者现场操作过程与企业证照信息、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安全风险等级、食品原料追溯、监管信息等内容，通过互联网、手机APP实时向社会公众展示，方便监管部门和群众在线监督，督促餐饮服务提供者诚信守法经营，构建“企业自律、群众参与、政府监管”的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共治新模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年内中型及以上餐饮服务单位、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学校食堂100%接入“陇上食安”智慧监管平台，社会餐饮服务单位80%以上接入，“阳光仓储”企业“陇上食安”智慧监管平台接入率达到50%以上，正常生产的获证企业接入“陇上食安”智慧监管平台达到70%以上。到2021年底，全县餐饮服务单位、阳光仓储”企业、正常生产的获证企业“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率达到100%。
二、工作内容
“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重点在餐饮服务单位、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网络订餐服务单位、学校食堂、养老院等餐饮服务单位推行，主要采取视频式展示方式，通过网络摄像头、硬盘存储转码设备（NVR），将视频信号通过互联网上传至“智慧合水”大数据中心，再上传至“陇上食安”智慧监管平台，在手机APP、网络PC端，向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或学生家长、亲属展示餐饮服务相关过程。
省局出台甘肃省地方标准《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建设要求》，建设全省统一的“陇上食安”智慧监管平台,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将现场加工过程、食品经营许可信息、信用等级信息、从业人员健康证信息、追溯台账、监管记录统一展示在平台上，各餐饮服务提供者均可与“陇上食安”智慧监管平台免费对接。
（一）主体资格可看。在移动公众端向社会公示许可证件量化等级信息、食品安全承诺书、投诉举报电话等内容,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二）原料来源可溯。建立健全电子追溯记录,查验供货者许可证、合格证明,按要求索取电子一票通,重点做好乳制品、畜禽肉、水产品、米面、食用油、调味品、食品添加剂等食材的电子进货台账,做到全程可追溯。
[bookmark: _GoBack]（三）加工过程可视。可远程观看厨房环境卫生、冷食类食品加工制作、生食类食品加工制作、烹饪和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加工操作过程。
（四）风险隐患可控。企业依法依规自查到位,开展色标管理、“4D”厨房管理、“五常法”等管控措施,加工操作过程规范,防止交叉污染,实施严格监管,及时发现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防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五）信息公开可查。及时向社会公开食品安全自查记录晨检记录、监管部门日常巡查、行政处罚等信息。
（六）人民群众可感。消费者可在线查看餐饮服务提供者进货管理、人员健康管理、餐饮具清洗消毒、餐厨废弃物管理、公众评价等各关键环节,以食安指数综合评价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安全水平。
三、责任分工
（一）“互联网+明厨亮灶”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责任分工。县局成立“互联网+明厨亮灶”工作领导小组，吕邦太同志任组长，各基层市场监管所，食品稽查局，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负责人为成员。主要负责向县政府汇报“互联网+明厨亮灶”工作相关情况，协调教育、民政等部门推进学校、养老机构“互联网+明厨亮灶”的实施工作，建设和培养技术队伍，督促和做好全县“互联网+明厨亮灶”工作，做好与“陇上食安”智慧监管平台开发方的沟通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食品股，王斌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办理具体业务。
（二）监管单位责任分工。各监管单位负责具体实施监管辖区“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方案的落实。一要严格落实省市局关于“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的相关要求,积极主动完成建设任务。二要组织人员逐门逐户指导“互联网+明厨亮灶”设备的安装和调试,以网络接入设备与“智慧合水”大数据中心和“陇上食安”智慧监管平台对接；对已经安装“明厨亮灶”系统的,进行改造、调试和对接(提供公网播放地址,视频不低于3秒播放,推送视频流符合HLS和RTMP)。三要广泛应用“陇上食安”手机APP做好管理工作,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鼓励消费者使用手机APP参与监督,不断提高全省餐饮业智慧管理水平。四要督促餐饮服务提供者广泛运用企业端APP做好企业自律,开展定期自查,加强进货管理、人员健康管理、远程看店、餐饮具清洗消毒、餐厨废弃物管理、法律法规培训,及时回应公众意见和投诉。五要运用移动执法监管端APP做好日常监管,开展日常检查、记分管理、大数据分析等;要引导广大消费者运用公众端APP,随时查看企业资质、食材来源、食品加工过程、推荐菜品、消费点评等。
（三）餐服务提供者责任分工。餐饮服务提供者自行选择符合技术标准的“互联网+明厨亮灶”改造提升所需硬件设施、网络服务提供商，承担相关费用。已实施视频方式“明厨亮灶”的单位，如已达到技术标准要求，尽量使用现有设备,加装转码设备上网；未安装视频传输设备的，自行选用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网络摄像机、硬盘存储及转码设备(NVR)，与省局“陇上食安”智慧监管平台连接,在移动公众端向消费者展示证照信息、追溯信息、监管信息等内容,通过企业端加强内部管理。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主体资质合法、原料来源清晰、加工过程规范、厨房环境卫生工具用具洁净、人员衣帽干净,持续保持“明厨亮灶”公开内容的真实、合规。
（四）网络订餐服务单位责任分工。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或自建网站应当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后厨直播”,并与“陇上食安”智慧监管平台免费对接,方便公众随时查看和网上点评。
四、实施步骤
（一）培训动员。“互联网+明厨亮灶”全过程贯穿宣传培训，要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宣传材料、上门动员等方式，大力宣传“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对保障食品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调动广大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消费者使用手机APP参与监督,促进经营者变被动为主动，不断提高全省餐饮业智慧管理水平。
（二）重点推进（2020年12月底）。全县先行在大型餐饮服务单位、学校食堂及新开办中型以上餐饮服务的单位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工作。
（三）全面实施（2021年12月底）。在总结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提炼总结成功经验和先进做法，确保改造提升工程按进度、按要求不断推进，力争全县餐饮服务单位“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率达到100%。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是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重要举措，是省局确定的重点工作任务，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持将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作为提升餐饮业质量安全水平的重要抓手，以强烈的治担当、坚决的斗争精神,确保完成既定的目标任务。
（二）广泛宣传动员。要充分运用各类媒体，广泛开展宣传，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工作合力。同时，要加强对社会公众宣传引导，强化舆论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饮食安全的良好氛围。
（三）强化督导检查。县局将“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工作作为考核各单位重要指标，定期对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工作进行督查，对推进缓慢的将进行提醒约谈。
（四）严守工作纪律。要按照低价、快速、优质原则,推进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管理,鼓励多家网络运营商、设备提供商和技术服务公司广泛参与,公平竞争,商户自由选择,严禁收取不合理费用,严禁垄断经营、搭车收费。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人及电话：
王  斌0934-552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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